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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與應盡義務
實習教師(舊制)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一年；實
習期間自98年7月起至99年6月止。

實習學生(新制)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年；實
習期間自98年8月1日起至99年1月31日止。

報到聯繫表需於報到二週內，並於8月15日前傳真至師
資培育中心。

輔導老師基本資料表於9月底傳真至中心，以利製作聘
書。

實習教師/學生應於實習開始二個月內，與師資培育機
構之實習指導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
研商訂定實習計畫，其內容包括下列事項：

1.實習重點及目標。 2.主要實習活動及完成期限。

3.預定進度及完成期限。



實習教師之教育實習事項如下：

1.教育實習(主)        2.導師（級務）實習(主)

3.行政實習(輔)        4.研習活動(輔)   

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應參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理之研
習活動。

實習教師/學生實習期間，應參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
理之研習活動。

實習教師/學生於學期中每月需返校一次參加座談或研
習。

實習教師/學生應在實習機構中，由實習輔導教師指導
下，從事教學實習。

實習教師實習教師//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不得超過編制內合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不得超過編制內合
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1/21/2。。



實習教師/學生除教學實習時間外，應全程參與教育
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
實習教師/學生於實習完畢時，需繳交實習檔案

☯格式：A4 裝訂本
☯內容：
1.個人簡介：姓名、照片、興趣、專長、人格特質
2.學經歷：重要學歷、教育經歷、行政資歷
3.教育情境：任教學校概況、學校組織與氣氛、任教科

目或班級、學生特質、特殊優良事蹟、研習證書
4. 教學觀摩
5. 簡易教案
6. 實習期間自我成長、期許及未來改進方向



實習學生因返回甲方所辦理之座談或研習活動，及參
加乙方所指派之研習活動，均不列入請假日數之計
算。
實習學生請假8小時以1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假者，
以雙倍計算。請假(含公假)超過40個上班日、娩假超
過45個上班日者，應停止教育實習並不得申請退費。
實習學生全勤者，其成績得酌予加分。請假日數超過
10個上班日者，其實習成績不得超80分；請假日數超
過20個上班日者，其實習成績不得超過70分。
實習學生實習成績不及格者，得重新申請教育實習以
及繳費。若在原乙方教育實習機構重新實習者，以1次

為限。



實 習 期 間 特 別 注 意 事 項

實習學生於乙方教育實習期間之各項實習活動應有專
任教師在場指導，並嚴禁從事下列事項：（一）獨任
授課。

（二）獨任交通導護。

（三）單獨帶學生參加校外活動。

（四）代理導師職務。

（五）兼任與實習無關之工作。

實習期間依規定應在實習學校全程參與教育實習；不
得就讀研究所或在外兼職(教育部規定之上課上班時

間)，否則查證屬實，取消實習資格。



報到後，務必依實習學校正常作息時間參加教育實
習，暑假期間學生放假，正是參與行政實習的好時
機，且大部份學校都有輔導課程亦可參與學習，不得
要求開學才到校實習。

參加教育實習，以教學與導師級務實習為主，並接受
學校安排至各處室參加行政實習吸取實務經驗；以研
習活動為輔，參加研習活動應事先徵詢實習學校同意
(最好參加假日辦理之研習活動)，以免影響實習效
益。

實習期間參與行政及導師級務實習，僅能擔任助理協
助，不能承擔教師之責任(如無專任教師帶領，不能
獨自帶隊參與各項活動，否則影響權益，應自行負
責)。



依規定實習期間每月必須返回校參與座談會，返校座
談會預定每月第二或第三週的星期五舉行一天，詳細
日程表於本中心網頁公告，並由本中心另以函稿通知
各校及各位同學，每月返校前請自行拿公文向學校請
假。

實習期間應繳交資料表件請按時交齊，師資培育中心
相關訊息均不定時上網公告，請養成每天上電子網站

查閱，以免影響自身權益。

實習學校體育科教師請假，實習教師如短期代課以每
週不超過9節為限，依規定可支領代課鐘點費(請以實
習為主，不主動要求代課及支薪)，實習學生身分為學
生不得代課。

男性同學參加教育實習者，如欲辦理緩征，請於向師
資培育中心申請緩征證明。



實 習 期 間 請 假 規 則

事假：3個上班日

病假：7個上班日（連續2日以上需證明）

婚假：10個上班日

娩假：參照實習學校規定

喪假：參照實習學校規定

公假：參考乙方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不同情形給
假，最多不得超過10個上班日，超過者，於培訓或參
賽後再行補足教育實習時數。

請假8小時以1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者，以雙倍算；
請假超過40上班日（娩假超過45個上班日）者，則終
止教育實習並不得申請退費



實 習 成 績 評 量方 式

實習學生：採百分法，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構
機共同評定，以60分為及格。本校實習指導教師
評量占50％，教育實習機構評量占50％。成績及
格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實習教師：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評定，
以60分為及格。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評量占50％，
教育實習機構評量占50％。成績及格者送請桃園
縣政府教育局複核資料。



返校座談時間表

AM09:30~PM5:00五99.01.15

AM09:30~PM5:00五98.12.18

AM09:30~PM5:00五98.11.13

AM09:30~PM5:00五98.10.16

AM09:30~PM5:00五98.09.04

時 間星 期日 期



返校座談請假方式及規則

請教育實習學生依規定每月返校參加座談會，無故
請勿請假。
每月返校與實習指導老師會談地點，由指導老師決
定。
請假事由請勾選，並附證明文件，除病假可先用電
話聯絡或傳真再事後補假外，均應事先完成請假，
逾期不受理。
實習期間全學期請假超過三次（含），即中止實
習，除特殊原因簽請核准者外，翌學期應重新實習
一次。
實習教師/學生因故無法參加返校座談，除事先辦理
請假手續外，請自行向實習指導老師連繫告知請假
原因。



實 習 費 用

舊制：平安保險費 243元/期*2學期＝486元

新制(未領畢業證書者)：

◎940元＊4學分(學分費)＋243元/期(平安保

險費)+200元(電腦使用費)＝4,203元

新制(已領畢業證書者)：

◎ 940元＊4學分(學分費) ＋243元/期(平安

保險費)=4003元



繳 費 方 式

繳交期間：98/6/16－98/6/27
銀行：第一銀行桃園分行

帳號：27130155551
戶名：國立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匯款人：自己姓名 （例：王小華）

請至銀行或郵局匯款

切勿用提款機（ATM）轉帳



實習教師/學生報到注意事項~~再次叮嚀

1.實習教師/學生需依規定時間內至實習學校進行報到手
續。

2.實習學校如辦理歡迎會或實習職前講習，請同學藉以
認識學校實習輔導老師及其他老師，並瞭解學校辦
學方針及特色、作息時間、行事曆等。

3.實習教師/學生此時應注意自身的言行舉止及服裝儀
容，並專注聆聽實習學校校長或其他主任、老師的
講解，對於重點項目可做註記避免忘記。

4.建議最好能自行準備屬於個人且適合的實習教師筆
記，隨時記下心得與備忘事項，也可以作為自我檢
討之參考。



實習法規

Q：實習學生參與新制教育實習期間，不得同時於其他機
構擔任專職工作或進修學位

A：
一、教育部依據94年11月4日台中（二）字第0940153337

號94年9月20日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第53次會議決議辦
理。

二、教育實習係為師資培育法明訂之4大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一，其目的為統整教育專業理論與實務，並具緩衝
進入教師職場衝擊之功能，其重要性不言可喻。

三、為落實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半年全時教育實習
課程之立法意旨，並維護教育實習之品質，學生參與新
制教育實習期間不得同時於其他機構擔任專職工作或進
修學位。

四、請各師資培育之大學積極落實前項旨意，納入評量學
生教育實習成績之重要參據。



Q：實習教師（學生）得否於課後輔導期間擔任短期部
分時間代課

A：

一、教育部94年12月9日台中（二）字第0940164852號
有關師資培育舊制實習教師及新制實習學生得否於實
習期間擔任短期部分時間代課乙節，本部業分於92年
2月6日以台中（三）字第0920015811號函及93年9月
30日以台國字第0930116014號函釋在案，仍請依前揭
規定辦理。

二、實習教師（學生）未具合格教師資格，擔負學生教
學及輔導工作專業性不足，而擔任課後輔導工作仍負
有學生安全之責任，爰基於保障學生受教權益及維護
教育實習品質原則下，實習教師（學生）不宜於課後
輔導期間擔任短期部分時間代課。



師資培育中心全體師長同仁均非常樂
意為大家服務，聯絡電話:

03-3283201分機：8562-8565等4線，
傳真:03-3280624



‧師資培育中心定期編印實習輔導通訊，援例
請實習學生暨實習教師共同編輯，自9月份起
每月兩組負責(今日抽籤決定)，請集思廣
益，共同經營實習園地，彼此分享實習心得
與教學實務經驗。按時繳交書面資料及光碟
或磁片檔，彙整後出刊。

‧實習輔導通訊內容：

1.中心重要訊息公告

2.教育部釋義函公告

3.教育時事(教育新聞..類)

4.實習心得

5.好書分享



敬祝各位實習順遂


